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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江海区街道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耕地保护战

略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，守住

全区耕地保护红线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基本

农田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

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省级政

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2号）、

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

平衡的实施意见》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市

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〉的通知》粤府办〔2019〕

20号、《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江门市县级人民政府

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江府办〔2019〕27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街道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，是指区人

民政府对各街道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考核（以下

简称“区考核”），每年开展 1次。 

第三条 各街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保有量、永久基本农

田保护面积、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、节约集约用地任务、“三旧”

改造任务和土地执法监察工作负责，各街道办事处主任为第一责

任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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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区考核工作，由区自然资源局会同区农业农村局、

区统计局（以下统称区考核部门）负责组织实施。  

第五条 区人民政府与各街道逐年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

书。责任书涉及的耕地保有量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按照市国

土空间规划（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）分解的指标确定，高标准农

田建设、节约集约用地、“三旧改造”等任务指标，按照省、市、

区人民政府下达的任务确定。区考核部门每年可根据工作实际，

适时提出调整完善考核指标及相关内容的建议，报经区人民政府

批准后下达。 

第六条 全区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确定的各街道耕地面积、永

久基本农田面积数据，备案确认的补充耕地面积数据、高标准农

田上图入库数据、耕地质量调查评价与分等定级成果等，作为考

核依据。 

第七条 各街道要按照国家统一规范，加强对耕地、永久基

本农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的动态监测，每年向区考核部门

提交监测调查资料，并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 

区考核部门依据自然资源遥感监测“一张图”和综合监管平

台以及耕地质量监测网络，采用抽样调查和卫星遥感监测等方法

和手段，对耕地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进

行核查。 

第八条 各街道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遵循客观、公开、公

正，突出重点、奖惩并重的原则，考核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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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评价方法，结果采用评分制，满分 100分，其中，耕地保护

指标占 45分、节约集约用地指标占 10分、“三旧”改造指标占 10

分，土地执法监察指标占 35分。 

第九条 考核采取以下步骤： 

（一）制定方案。每年区考核部门对标市的年度考核方案向

各街道办印发年度考核方案，安排部署考核事宜。 

（二）自评考评。各街道按照本办法和考核方案的要求，对

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全面总

结和自评打分，形成书面报告报送区考核部门。各街道对总结、

自评情况及相关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。  

（三）实地检查。区考核部门组织考核组赴各街道进行实地

检查，按照评分细则逐项检查评分。 

（四）综合评价。区考核部门结合各地自查、实地检查和相

关督察检查等情况，对各街道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实情况进行综

合评价、打分排序，形成考核结果报告。考核得分 60分以下（不

含 60分）为考核不合格。 

（五）考核通报。考核结果经区人民政府审定后在全区范围

内通报。 

第十条 考核年度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予以全区通报批评： 

（一）耕地保有量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、高标准农田建

设任务有任意一项指标未完成的。 

（二）未完成区下达的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、未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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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“三旧”改造年度计划指标的。 

（三）因耕地保护工作不力，被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部门和区

人民政府、区有关部门问责的；存在违法用地国家级、省级、市

级挂牌案件或未按期结案的；土地卫片执法检查、自然资源例行

督察等督察检查发现违法用地较为严重的；因耕地保护工作不力

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。 

（四）财政、审计部门检查监督发现耕地保护专项资金使用

存在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。 

（五）省、市、区耕地保护相关工作检查中发现弄虚作假、

项目工程建设质量低劣的。 

第十一条 考核合格且无第十条情形的街道给予表扬，区有

关部门在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、土地整治工作专项资金、耕地

提质改造项目和耕地质量提升资金时予以倾斜。对考核不合格或

考核发现问题突出的街道，责成提出整改措施，限期进行整改，

并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 

第十二条 各街道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结果，列为各街道

主要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。考核结果抄送区委组织部、

区发展改革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等部门，作为领导干部综合

考核评价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、粮食安全责任考核、领

导干部问责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具体评分细则由区考

核部门另行制定。《关于印发江门市江海区街道保护目标责任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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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办法的通知》（江海府办〔2018〕3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区纪委监委，区委有关部委办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 

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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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江海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6 日印发  




